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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CAD00–2022–0003

淳政发〔2022〕7号

淳安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淳安县农（林）自用船舶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:

《淳安县农（林）自用船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县政府第

十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淳安县人民政府

2022 年 11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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淳安县农（林）自用船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加强我县农（林）自用船舶管理，维护水上交通运输秩序，

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《浙江省水上交通

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淳安县内水域实际，

以规范、确需、控量为原则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进一步规范船舶登记、造册、发牌和操作人员管理工作

1．规范船舶登记、造册和发牌流程。农（林）自用船舶的所

有人应当向其农（林）生产、生活所在地乡镇政府申请办理船舶

编号，申请办理编号的船舶应船体结构牢固、水密和无其他明显

缺陷，并配备必要的安全航行及防污染设备设施，申请资料包括：

船舶所有人身份材料、 船舶用于农（林）生产用途的个人承诺材

料、船舶基本参数（包括船舶主尺度、船体材料、主机种类、主

机功率）等相关材料。农（林）自用船舶船号牌依据农（林）生

产、生活需要发放，原则上每户发放 1 个船号牌，确因农（林）

生产、生活需要增发的，另行申请。农（林）自用船舶所有人应

按规定在船舶显著位置放置船号牌。船号牌不得出租或转借他人

使用，不得涂改和伪造。

2．规范船舶档案管理。各乡镇政府应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农

（林）自用船舶建立档案，并妥善保管。农（林）自用船舶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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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船舶所有人身份信息、船舶编号、个人承诺、

船舶主尺度、船体材料、主机种类、主机功率、船舶建造（购买）

日期和船舶右正横照片等资料。

3．规范退出条件和办理流程。家庭或个人因不再从事农（林）

业生产或农（林）生产所在地发生变动，不再需要农（林）自用

船舶的，农（林）自用船舶所有人应及时到所在地乡镇政府办理

船舶编号注销手续，办理注销手续后，由所在地乡镇政府收回其

船号牌，船舶交所在地乡镇政府集中停泊管理或由船舶所有人自

行上岸处置。已经取得船舶编号的农（林）自用船舶因报废拆解、

船舶沉没等原因灭失或失踪的，船舶所有人携带身份材料、旧船

拆解证明材料等相关资料，到所在地乡镇政府办理船舶编号注销

手续，办理注销手续后，由所在地乡镇政府收回其船号牌。

4．规范船舶所有权变更和转移时登记流程。农（林）自用船

舶所有人名称、联系方式、住所地等信息发生变更的，所有人应

当及时到所在地乡镇政府办理变更手续；船舶所有权发生转移时，

受让人农（林）生产、生活所在地与受让船舶属同一乡镇政府管

辖的，乡镇政府可根据所有权变动的实际情况直接变更船舶所有

人等相关信息，不变更船舶编号；船舶所有权发生转移时，受让

人农（林）生产、生活所在地与受让船舶不属同一乡镇政府管辖

的，应先到船舶原属地乡镇政府办理注销手续后，由受让人到其

农（林）生产、生活所在地乡镇政府重新申请办理船舶编号。

5．农（林）自用船舶须具备下列条件，方可航行：船舶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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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况良好；在船舶显著位置安装船号牌； 船舶操作人员已经乡镇

政府组织的安全宣传教育；按核载人数的 100％配置救生衣（如有

儿童，需配置儿童救生衣），至少配备船桨 1只、声号设备 1个、

垃圾桶 1只；出航时，确保船上至少 1人携带通信设备并保持正常

使用；船舶所有人应做好船舶的维修保养，保持船舶良好技术状态。

6．从事农（林）自用船舶操作的人员应符合以下条件：年满

18 周岁及以上、65 周岁（女性 60 周岁）以下，身体健康；且上

述人员已经乡镇政府组织（淳安港航执法大队指导）的安全宣传

教育。

二、进一步规范农（林）自用船舶航行和停泊管理工作

1．农（林）自用船舶仅限乘载从事农（林）生产、生活的人

员，实际乘载总人数不得超过 3 人（包括操作人员）。

2．农（林）自用船舶不得用于客货运输、游乐经营等营业性

活动，不得用于渔业捕捞（垂钓）等与农（林）生产、生活无关

的活动。

3．农（林）自用船舶在航行中应当遵守航行规则，禁止下列

行为：未配齐救生衣和航行、系泊设备；未穿着救生衣航行；酒

后驾驶；在主干航道中央航行、停泊或者作业；夜间航行；在大

雾、大雨、大风、洪水等恶劣天气中航行；水上交通管理机构发

布禁航命令后航行。

4．禁止农（林）自用船舶向水体倾倒船舶垃圾、污染物。

5．农（林）自用船舶在遇险时，船上人员应当及时组织自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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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向县公安局或淳安港航执法大队及乡镇政府报告。

6．农（林）自用船舶应按规定区域或停泊点停泊，集中停泊

点由各乡镇政府公布，停泊水域的划定不得影响其它船舶航行。

三、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

1．各乡、镇人民政府职责：宣传贯彻执行农（林）自用船舶

安全管理有关法律、法规及相关规定，落实农（林）自用船舶安

全管理的专（兼）职人员；核实农（林）自用船舶的实际用途并

编号造册，做好新旧船号牌的更替发放，严格依法审核农（林）

生活用船的申请条件，建立和完善农（林）自用船舶管理台帐和

档案；指导、督促村民委员会、船舶所有人建立健全并落实船舶

安全责任制；开展安全和救生知识宣传，组织农（林）自用船舶

相关人员的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培训；负责农（林）自用船舶的

日常安全管理，每年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督促村民委员会、船舶

所有人落实安全隐患的防范和整改工作；根据辖区水域特点、农

（林）自用船舶数量、水源保护、农（林）生产及生活习惯等情

况，按照安全、便民的原则，公布农（林）自用船舶集中停泊点，

建立出航管理制度；按照国家、省、市和县有关规定，做好农（林）

自用船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；制定农（林）自用船舶突发事件应

急预案，建立健全船舶安全预防、预警和应急救援等工作机制；

配合全县“数字第一湖”建设，积极引导农（林）自用船舶安装

自动识别系统。

2．各村民委员会管理职责：在相关部门及乡镇政府的指导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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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贯彻农（林）自用船舶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和各项规定；在乡

镇政府的指导下建立健全符合本村实际的农（林）自用船舶安全

管理制度；做好农（林）自用船舶及集中停泊点安全管理工作，

动态掌握船舶管理信息；及时发现、纠正、制止和报告从事营业

性客货运输、超载运输、乘载人员不穿着救生衣、渔业捕捞（垂

钓）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3．县农业农村局：在职责范围内配合乡镇政府做好农（林）

自用船舶的规范管理工作，并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农（林）

自用船舶和无牌无证船舶非法从事渔业捕捞（垂钓）的行为。

4．淳安港航执法大队：依法对通航水域内农（林）自用船舶

交通运输行为实施安全监督检查，查处农（林）自用船舶用于客

货运输、游乐经营等营业性活动以及乘载人员数量超过规定限额

的违法违章行为。

5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：牵头把农（林）自用船舶数字化管理

纳入到“数字第一湖”应用中统一建设；做好农（林）自用船舶

联合执法综合协调工作。

6．县交通运输局、县公安局、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、县

应急管理局、县千岛湖生态综合保护局、市生态环境局淳安分局、

县财政局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配合做好农（林）自用船舶

的规范管理工作。

四、进一步强化农（林）自用船舶监督检查工作

1．各执法部门在日常检查中，发现农（林）自用船舶改变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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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，用于客货运输、游乐经营等营业性活动以及渔业捕捞（垂钓）

等违法违章行为时，应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。

2．农（林）自用船舶的所有人未申请办理船舶编号、未按规

定在船舶显著位置设置船号牌、乘载人员未穿着救生衣或者未载

有救生通信设备的，由淳安港航执法大队、所在乡镇政府给予批

评教育，责令改正。

3．农（林)自用船舶乘载人员数量超过规定限额或在主干航

道中央航行、停泊或者作业的，由淳安港航执法大队依法处理。

4．县级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对乡镇政府农（林）自用

船舶的管理情况开展监督检查，并将结果纳入年度综合目标责任

制考核。对未按规定履行水上交通安全管理、监管职责的，依法

进行处理。

五、附则

1．本办法适用于除游艇以外，船长小于 12 米、主机功率小

于 30 马力，仅限家庭或者个人用于满足自身农（林）生产、生活

的机动船（汽油机除外）和非机动船。

2．本办法自 2023 年 1月 1日起实施。如遇国家及省、市有

关法律法规政策调整，以调整后的法律法规政策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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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

县监委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县各群众团体。

淳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1月30日印发


